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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名單顯有極大欠缺。有如審查委員所指出，人選不夠多元，充斥台北與權貴色彩，公

共性明顯不足，既無弱勢團體代表，也看不到柯媽媽或李惠仁導演等積極關懷社會的人物

。質言之，這份名單「大部分是龍應台的小圈圈」，形同「近親繁殖」，同質性太高，個

別人選或許優秀，整體卻不合適。尤其是提名過程對於公民團體要求舉辦公聽會及舉薦人

才等建言，反充耳不聞。正因這樣的心態與行事作風，董事過關須經審查委員四分之三同

意的規定，從公視一九九七年立法以來就如此，已經適用了四屆十幾年，到龍應台手裡卻

突然成為問題。 

四、公視董事會近年亂象與人事難產，罪魁都在現在執政當局。以董事會難產而言，前年底立

法院就已組成審查會，經兩次會議、四輪投票，選出陳郁秀等五位董事及一位監事，審查

會旋即於去年初建請行政院儘速重新提名，但行政院卻把此事一拖十八個月，今年六月底

才提出名單。如今公視「年復一年空轉」，行政怠惰就是禍首。至於讓公視深受其害的董

事會紛擾，同樣是中國國民黨伸黑手的惡果。該黨四年前以國會多數凍結公視預算，逼迫

董事會聽話，引發「搶救公視大遊行」。其後又修法以增名額搶奪董事會，且因「鑿痕斑

斑，紊亂體制，未臻完全合法」，遭監察院糾正。新聞局為奪取董事長職務而與原任鄭同

僚的官司，上月經高等法院裁定敗訴；它趕走總經理馮賢賢，引起「無疆界記者組織」關

切，官司也以敗訴收場。所有這些，在在反映該黨掌控媒體的一貫本質。 

五、本席認為，行政院不該放任公視亂象再演下去，應即主導提名權，主動向社會徵才，接受

弱勢族群等公民團體舉薦，並且全面公開審查實況，讓全民參與並監督公視董事之產生，

才是解決目前公視董事難產正確之道。 

（四一二）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江國慶冤死案真相大白之後，經過 408
天，自高檢署去年 7 月 13 日發回江國慶案，續查陳肇敏等人

的刑事責任迄今，台北地檢署偵結，又再對陳肇敏等人不起

訴。本席認為，江國慶案為台灣解嚴前後司法改革之指標性

案件，高檢署指出這三罪，追訴期並沒有消滅，要起訴陳肇

敏等人，並不是不可能。而法律規定既有空間，北檢再度堅

持不起訴，起訴標準不一致，形同故意縱放罪犯，恐更進一

步加深民眾對於檢察機關不公正之印象，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法律爭議首先在於追訴權有無消滅。重罪追訴期長，輕罪短，合乎比例原則。高檢署發回

續查的理由：江國慶雖不是直接死在陳肇敏等人手中，但有無適用《刑法》第 15 條「不作

為」殺人的空間？正因為他們刑求、逼供、禁閉、設假靈堂裝鬼、逼看女童的解剖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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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取得自白。即便是現在的刑事司法，自白要翻身亦難，當時的司法實務與社會氛圍下

，特別是強調嚴峻迅速的軍法，取得自白幾乎等同於取得死刑令，陳肇敏等人顯有「違反

義務」的情形。 

二、再者，有構成《刑法》第 125 條濫行追訴致死的可能，軍事檢察官與軍法官的身份沒問題

，陳肇敏等人縱不算是追訴犯罪的人，透過《刑法》第 31 條「擬制身分」，至少也能成立

幫助犯。 

三、最後是《刑法》第 302 條的私行拘禁致死，當初，江國慶並沒有經合法的逮捕程序，軍方

隨便捏造了一些藉口關他禁閉，接著就刑求逼供、裝神弄鬼，逼得他受盡折磨而招供，招

供就等於死刑，北檢真敢說完全沒有「因果關係」？ 

四、高檢署指出這三罪，追訴期並沒有消滅，要起訴陳肇敏等人，並不是不可能。法律規定既

有空間，北檢再度堅持不起訴，起訴標準是否一致？事實上，檢察官普遍受批評起訴浮濫

，動輒起訴人民，徒增訟累。常聽到的辯解是：「法院會還清白、起訴門檻本來就比判有

罪低」。於是，我們更常在看到的是：稍稍有違反義務，哪怕是泛道德的直覺，就被認定

成「不作為犯」；只要出現在犯罪的任何場合，哪怕只是袖手旁觀，就是共同正犯，何況

幫助犯；認定「因果關係」，漫無限制，幾乎只要「不可想像其不存在」，牽拖得到就算

。這才是檢察官「最真實」的起訴標準。 

五、法律見解不同，在法定程序內雙方當事人可以爭執，但是，對於檢察官起訴有兩套嚴謹、

寬鬆的不同標準，實在無法認同。更令人非議的是，檢察官又把整個案子割裂處理：下級

公務員只能成立輕罪，追訴時效已過；上級公務員不知情，所以沒有犯意；軍事檢察官和

軍法官只處理後端，前端的虐待、酷刑，不關他們的事，責任切割地乾乾淨淨，「義務違

反」、「擬制身分」、「因果關係」通通在檢察官的說文解字中失靈。到頭來，仍然只有

被害人的歷史，加害人的歷史消失不見。 

六、關心台灣議民主改革的人，總會提到一個問題：相對於台灣的民主和經濟成就，司法檢察

部門似乎未隨民主法治而與時俱進，原因究竟是什麼？制式的回答總不外乎：脫離威權時

代未久、審檢分立未落實、法律人習於服從、司法官僚威權性仍重、保障人權的文化仍缺

等等。而江國慶案猶如一張綜合性的司法考卷，法律人何時才能不難為情地回答這些疑問

？ 

（四一三）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經建會日前公布 7 月景氣燈號，連著 9
個月亮出代表景氣低迷的「藍燈」，這是 1984 年公布資料以

來，第 2 長的藍燈期。面對「景氣燈號連 9 藍、GDP 預測連

8 降、對中接單連 7 跌、對外出口連 5 摔、民間投資連 4（季

）減、領先指標連 2 滑」，是歷來僅次於世紀之初網路泡沫

時的最長紀錄。同時，預示未來景氣動向的領先指標也反轉


